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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和整合》

内容概要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卞利教授所著《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和整合——论明清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与农
村基层社会的稳定》，作为《中青年法学文库》之一种，2008年3月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
共分12章，汁30．5万字，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
在书中，作者综合运用了史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国家和社会的冲突与整合的
视角，将明清两朝中央和地方政府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不断调整民事法律规范的行为，与当时的
农村基层社会变迁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全面系统地探讨和研究了明清时期国家政权与乡村基层社会的
互动关系。应当说，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所论述的内容上，该书都具有较强的创新意义。
明清时代处于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变的时期，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特征十分显著，伴随社会
和经济转型所引发的观念变迁与社会动荡也更加剧烈。如何解决和消除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所引发的
诸多社会问题、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巩固封建专制政权统治，维护社会特别是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
，是明清王朝统治者面临的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客观地说，同历代统治阶级一样，明清封建政权也
采取了刚柔相济、剿抚并举的政策和措施。对于武力镇压、严厉管制的措施和行为，学术界已有较多
的研究成果，而怀柔安抚与法律政策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在这一背景之下，卞利着力于从民事立法
调整的角度，来探讨和研究明清农村社会的稳定问题，本书即是作者致力探索和研究的结晶。
该书以明清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变动为主线，从户籍身份法、田宅交易法、租佃关
系法、典当借贷法、婚姻家庭、财产继承和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处理程序立法调整等方面，全面深入
地探讨了明清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背景、内容及其过程，充分利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地域性的
原始资料，对这些民事法律规范调整于农村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探讨。既
披露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又作出了较深的理论性阐释；既有宏观的概括叙述，又有典型的个案剖析。
所得出的结论具有新意，令人信服。
该著作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第一，明清时期国家法与民间习惯法的关系问题。作者根据翔实的史料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国家
制定法对民间某些习惯，从起初的打击到逐渐确认，并达成最终的妥协”，是“明清两代民事法律规
范不断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进行调整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一结论富有原创性。
第二，提出并阐述了明清民事法律规范形式多样化的观点。明清时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
级通过对民事立法的不断调整，来适应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已不仅仅
局限于传统的“律”的范畴，而是律令、榜文、诏旨和条例等多种形式并行，甚至地方性法规和乡村
习惯法也成为众多民事法律规范的一种形式。
第三，对中华法系中以礼人法、礼法合治的法律实践，进行了全面探究。著者注意挖掘和使用大量新
资料，尤其是官府判决和民间调解的民事纠纷与诉讼案例、民间各种契约文书以及部分碑刻资料。这
些第一手原始资料的使用和分析，有力地证实了明清民事立法调整中强调的“明礼以导刑”、“法因
时变”和“明刑弼教”等理念，的确在日常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贯彻和执行。更值得注意的是，各地
还根据自身不同特点，灵活地采取不同方式，对调整后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创造性的贯彻与执行。
第四，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动态的明清乡村社会生活的画卷。本书一改以往法制史研究中只注重国家法
令律条、忽视民间司法实践的做法，把国家法律与民间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变静态研究为动态论述，
使乡村社会生活和法律观念与实践的研究更加具体生动，使法律与社会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
的探讨更加清晰明确。
作者还从明清民事法律规范调整对农村基层社会稳定作用的视角，来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与整合问
题，其理论和学术价值显而易见。可以说，该书不但丰富了中华法系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内容
，而且拓宽了中国法制史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视野，为我们展示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另一个层面。
该书使用的史料尤为丰富、独特，特别是大量文书档案和碑刻资料的利用，不仅使著作内容更加充实
，而且也为学术界的利用提供了帮助。但略嫌不足的是，在史料使用上，过多地引用徽州的资料，而
忽视了其他地域典型资料的利用；对某些问题的考辨，亦待斟酌，但这并不影响该书的整体学术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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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卞利，1964年9月生，安徽泗县人。博士、教授，现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
中心主任，社会学（社区方向）、经济学（经济史方向）硕士生导师，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安徽
省高等学校学科带头人，中国社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明史学会理事、朱元璋研究会常务理事、安
徽省法史学研究会副总干事等。主要从事徽学、明清区域社会经济和法制史、中国农村社会等领域的
研究，负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安徽省社科基金、安徽省教
育厅人文社科基金和安徽省社联课题多项，有多本专著及独著有《徽州民俗》（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明清徽州社会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江西婺源》（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5）、《胡宗宪评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与《徽州古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等
，合著有《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黄山书社，2001）、《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究》等学术专著5部，
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农史》、《中国农村研究》、《文献》、《明清史》、《
江海学刊》和《法理学法史学》，以及《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理论版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
论文100余篇。所著《明清区域社会与经济史研究》、《明代徽州的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分别获安徽
省第四、五届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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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从学术意义上讲，用自己独到的角度分析了一个大问题。
2、和他的导师的著作一样，都是史料很丰富，观点欠力道。

Page 5



《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和整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